
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10日經濟部經商字第

10802414950 號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81497232號公告、衛生福利部衛授食第

1081203330號公告、教育部臺教授體部字第

1080036268號公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

字第 10800615041號公告、交通部交路字第

10800336131 號公告、文化部文綜字第 10810373961

號公告、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800123801 號公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事字第 10801010461

號公告會銜訂定全文 3 點；並自 110 年 1月 1日生

效；但企業經營者得自願自公告日起適用之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壹、前言 

本事項所稱商品（服務）禮券，指發行人發行一定金額之憑證、磁條

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

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

商品或服務。 

前項所稱商品（服務）禮券不包括發行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折扣

（價）券，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所稱之電子票證。 

本事項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交通部、文化部、財政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其適用範圍，如附表。 

貳、應記載事項 

一、商品（服務）禮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發行人名稱、地址、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姓名。如發行人非為實

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並應記載實收資本額或在中華民

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及實際商品（服務）提供者之名稱、

地址、聯絡電話。 

(二)面額。 

(三)發售編號及出售日。 

(四)使用方式。 

(五)消費申訴（客服）專線。（例如：電話、電子信箱、網址或即

時通訊軟體）。 

(六)履約保障機制，並載明逾保障期間者，發行人仍負履約責任。 



二、發行人應依下列方式之一提供消費者自出售日起算至少一年期間之

履約保障機制： 

(一)禮券面額已經○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

民國○年○月○日（出售日）起至○年○月○日止（至少一

年）。 

(二)禮券面額已先時存入發行人於○金融機構開立之信託專戶，專

款專用，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出售日）起至○

年○月○日止（至少一年）。 

(三)禮券面額已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

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

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

華民國○年○月○日（出售日）起至○年○月○日止（至少一

年）。 

(四)禮券面額已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為保證之同業同級○公司

等為相互連帶擔保，持本禮券可依面額向上列公司請求提供等

值之商品（服務），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或差別待遇，亦

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連帶擔保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

○日（出售日）起至○年○月○日止（至少一年）。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履約保障機制。（禮券明顯處應記載該

履約保障機制內容，及主管機關許可字號）。 

前項第四款同業同級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市占率等基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 

發行人變更第一項規定之履約保障機制者，其保障期間必須接續，

不得中斷，並應於轉換履約保障機制生效日前公告之。 

發行人應提供第一項履約保障機制之佐證方式，以利消費者查詢。 

三、禮券如有毀損或變形，而其重要內容（含主、副券）仍可辨認者，

得請求交付商品（服務）或申請換發。 

禮券為記名式者，如發生遺失、被竊或滅失等情事，得申請補發。 

依前二項申請換發或補發禮券者，發行人如需收取費用，紙券每次

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元，以磁條卡、晶片卡發行者，每張不得超過

新臺幣一百元。 

四、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 

消費者退還禮券，企業經營者得收取手續費，其費用不得逾返還金

額百分之三。 

因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退還禮券者，企業經營者不得收取手續

費。 



五、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發行人之實收資

本額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

但主管機關得就該額度公告調整之。 

未達前項之額度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於禮券明顯處記載主管

機關許可之年度、字號及期限。 

前二項發行人提供之履約保障機制，應依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方式為之。 

六、禮券以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電子方式發行，而難以完整呈現應記

載事項者，得僅記載發行人、履約保障機制及消費申訴（客服）專

線。但發行人應以合理方式充分揭露其他應記載事項，並提供隨時

查詢交易明細之方法。 

參、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記載使用期限。 

二、不得記載未使用完之禮券餘額不得消費。 

三、不得記載免除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或另行加收其他費用。 

四、不得記載不合理之使用限制。 

五、不得記載發行人得片面解約之條款。 

六、不得記載預先免除發行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七、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不得記載消費者

與實際商品（服務）提供者發生消費爭議時，免除發行人責任或類

似意思表示。 

八、不得記載較現金消費不利之情形。 

九、不得記載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為顯失公平或欺罔之事項。 

十、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